
醴陵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2016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是醴陵市人民政府主管的股级事业单位，属二级预算单位，隶属于醴陵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本部门没有二级机构，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为生产生活正常划等号设施管理维护保障
（二）城市（道路、桥梁、隧道）设施维护管理

（三）城市给水排水设施维护管理

（四）市政污水处理设施维护管理
（五）城市街道与小区照明设施维护管理

（六）街道霓虹灯广告设施管理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财政预算定额拨款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拨款等收入；支出既包括保障本部门基本运行的人员经费，也包括归口管理、面向全市分配的社会保障和就业和城乡社区等支出。
（一）收入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356.96万元，其中，财政预算定额拨款306.96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50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356.9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0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3.09万元；医疗卫生支出0万元，城乡社区支出313.87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306.96万元，是指为保障本部门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50万元，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无公务车辆经费支出。
（三）“三公”经费预算：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6.2 万元，比上年减少0.3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6.2万元，比上年减少0.3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比上年减少0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